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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关于报送农业技术正高级职称评审材料的要求

一、设区市农业职改办或省直单位职改办提交的材料
1.各设区市职改办或省直单位职改办出具的委托评审函、申报人员身份证电子版扫描件和纸质复印件各一份。
2．《评审农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简明表汇总》（打印）一式两份，破格申报和正常申报人员分开填报，正高级农艺师（畜牧师、兽医师）、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分开填报。表中“任现职以来专业技术工作主要业绩”栏，应写明“国家、省（部）、地（厅）级奖”的获奖类别（指科技进步奖、丰收奖等）、次数、名次（仅指一级证书获得者）、所主持项目的等级、数量和在省级以上（CN）刊物第一作者或独立发表的文章篇数。往届评审未通过的对象，具备新论文、新项目、新奖项、新表彰等新业绩的，应在备注栏列示。
3．《农业技术正高级职称人员代表作目录表》和《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人员代表作目录表》一式2份。本表应分专业填写并备注是否破格申报。
4.请将《评审农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简明表汇总》、《农业技术正高级职称人员代表作目录表》和《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人员代表作目录表》电子版内容发送到省农业职改办电子信箱（fjsnynctrsc@163.com）。上述表格务必从福建农业农村厅官网（http://nynct.fujian.gov.cn/）下载，且填报时，为了便于表格对接、复制等调整，表格的列宽不得移动。
5.各设区市职改办或省直单位职改办负责收集各申报对象的论文代表作word格式电子版（统一命名为“篇名_作者_发表日期”，发表日期的格式为“20180101”或“201801”，特别提醒：“_”为下划线，命名格式不正确将影响查重），发送至省农业职改办电子信箱。	
二、申报人员应提交的材料
1．《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简称《评审表》），设区市属和省直单位的一式3份，县（市、区）属及以下单位一式4份，农业农村厅直属单位一式2份。《评审表》应填入申报人员的实践能力（经历）和业绩成果内容；第9页“年度及任职期满考核结果”栏，考核单位对申报对象作出客观评价的同时应明确任期内每一年度的考核结果；第10页“基层单位意见”栏，应有简单评价并明确“情况属实、同意推荐”。《评审表》应双面打印并如实填写，其中本人申明部分、年度及任职期满考核结果和单位推荐意见要用黑色水笔填写。评审表呈报单位意见栏目需要盖上县（市、区）农业系列主管部门、县（市、区）人社部门、设区市农业系列主管部门和设区市人社部门的印章。
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不作统一要求，有参加全省职称外语统考的人员，请在《评审表》第8页“考试成绩及答辩情况”栏上填写外语考试的语种、成绩等；其他申报对象填写“不作要求”。
2．《申报农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简明表》(表样见附件3)一式40份，该表除个人简况外，其内容填写均必须是取得高级职务任职资格以来的，该表应采用A4复印纸双面打印，字体要求使用仿宋体，字号、行距不得小于小四号字，单倍行距，不要另加附页，公示并盖上单位印章。
3．业务自传40份。总结题目为“×××同志业务工作总结”，统一用A4纸打印。字体要求仿宋体，仅限一页，可双面打印。内容限于取得高级职务任职资格以后的主要业绩，不超过2000字。基层单位人事（职改）部门对总结中所述事实的真实性、准确性审查公示签印，以示负责。
4.参评正高级职称的论文代表作必须在2025年12月31日之前出版的国家级以上CN刊物正式发表（排版清样无效）；参评推广研究员的论文代表作必须在2025年12月31日之前出版的省级以上CN刊物正式发表（排版清样无效）；必须是取得高级职务任职资格以来本专业论文，每篇字数在2000字以上，限独立撰写。送审的代表作一式三份（其中一份含刊物封面、扉页、目录、封底完整复印，另二份隐去作者单位、姓名，刊物封面、封底、目录、页眉、页脚，仅保留文章题目及内容单面复印）。不作为代表作的文章，装订成册。
 参评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的申报对象符合《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人员职称评价改革的若干意见》（闽政办〔2016〕1号）有关论文替代规定的，可相应替代闽人社文〔2020〕140号文件中申报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有关论文要求。
5.学历证书、身份证、任职资格证书、聘约合同、聘书、外语考试成绩证书、任职期间每年度继续教育学分证明、奖励证书、任期以来每年度考核表等材料复印一份，经基层单位人事（职改）部门核实盖章后装订成册，并编制目录、页码。任职期间未达到继续教育学分要求的不得申报。
6.实践能力（经历）和业绩成果需要列成清单，注明符合闽人社文〔2020〕140号所要求的具备条件项目，写清项目的等级、名称、申报对象在项目中承担的任务和应用效果等关键信息，清单公示并盖上编制所在单位和业务主管单位印章，和相应的佐证材料各一份，装订成册。
三、其他要求
1.请各级农业职改办对申报材料按要求严格审查把关，保证材料的真实性，《评审表》中的“任现职后主要专业技术工作业绩登记”、申报农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简明表、业务自传和实践能力（经历）和业绩成果清单应在本单位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申报材料中，发表论文和其他证明材料等，凡复印件（隐去姓名、单位后复印的论文代表作除外）均须经设区市人事职改办或农业职改办核对原件无误后，加盖审核印章。对不符合要求的送审材料将及时退回，因此延误上报送审的，责任自负。
2.往届评审未通过的对象，需取得新业绩1项以上的方可申报。新业绩应该在未通过年份之后至2025年12月31日之间取得。
3.材料上报后，除省农业职改办或省职改办要求以外，不再接受任何补充材料。
4.评审结束后，不论通过与否，材料均不退还，请申报者自留底稿。
5.各设区市农业职改办应将在闽台湾居民申报人员材料送所在设区市台办征求意见，在取得台办同意后再将材料报送所在设区市职改办审核并出具《委托评审函》。




附件2

关于报送农业技术副高级职称评审材料的要求

一、设区市农业职改办或省直单位职改办提交的材料
1．各设区市职改办或省直单位职改办出具的委托评审函、申报人员身份证扫描件和纸质复印件各一份。
2．《评审农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简明表汇总》（打印）一式2份，破格申报和正常申报人员分开填报并在备注栏列示。表中“专业技术工作主要业绩”栏，应写明“国家、省（部）、地（厅）级奖”的获奖类别、次数、名次（仅指一级证书获得者）、所主持或参与项目的等级、数量和公开发表在CN刊物上独著或第一作者的文章篇数。往届评审未通过的对象，具备新论文、新项目、新奖项、新表彰等新业绩的，应在备注栏列示。
3．《农业技术副高级职称申报人员代表作目录表》一式2份。本表应分专业填写。
4.请将《评审农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简明表汇总》、《农业技术副高级职称申报人员代表作目录表》、业务自传电子版内容发送到省农业职改办电子信箱（fjsnynctrsc@163.com）。上述表格请从福建农业农村厅官网（http://nynct.fujian.gov.cn/）下载。填报时，为了便于表格对接、复制等调整，表格的列宽不得移动。
5.各设区市职改办或省直单位职改办负责收集各申报对象的论文代表作word格式电子版（统一命名为“篇名_作者_发表日期”，发表日期的格式为“20180101”或“201801”，特别提醒：“_”为下划线，命名格式不正确将影响查重），发送至省农业职改办电子信箱。	
二、个人申报应提交的材料	
1．《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简称《评审表》），设区市属和省直单位的一式3份，县（市、区）属及以下单位一式4份，农业农村厅直属单位一式2份。《评审表》应填入申报人员的实践能力（经历）和业绩成果内容；第9页“年度及任职期满考核结果”栏，考核单位对申报对象作出客观评价的同时应明确任期内每一年度的考核结果；第10页“基层单位意见”栏，应有简单评价并明确“情况属实、同意推荐”。《评审表》应双面打印并如实填写，其中本人申明部分、年度及任职期满考核结果和单位推荐意见要用黑色水笔填写。评审表呈报单位意见栏目需要盖上县（市、区）农业系列主管部门、县（市、区）人社部门、设区市农业系列主管部门和设区市人社部门的印章。
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不作统一要求，有参加全省职称外语统考的人员，请在《评审表》第8页“考试成绩及答辩情况”栏上填写外语考试的语种、成绩等；其他申报对象填写“不作要求”。
在闽台湾居民申报人员填写《在闽台湾地区居民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一式3份。
2．《申报农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简明表》一式40份，工作业绩（含论文）必须是取得现任职务任职资格以来的，该表应采用A4复印纸双面打印，字迹清晰，字体要求使用仿宋体，字号、行距不得小于小四号字、单倍行距，不要另加附页。表格应公示并加盖申报人员所在单位印章。
3.论文、代表作
正常晋升者或资历破格申报者，申报对象提交2025年12月31日之前公开发表的论文一篇作为代表作（排版清样无效），一式三份（其中1份应完整复印，即含刊物封面封底正反页、扉页、完整目录；另二份隐去作者中英文姓名、单位、页眉、页脚单面复印，仅保留正文）；属代表作的论文，请在封面左上角注明“代表作”字样。其它论文一式一份。
学历破格申报者，还需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①县级及以下农业技术人员公开发表论文2篇以上（独著）；省、市属农业技术人员公开发表论文3篇以上（独著）。②独立编写、编著、译著过农业技术指导性书籍，或参加学术性专著的编写，并在省以上范围内应用者。③经过本专业相当于大学本科程度以上（含本科）的脱产学习培训两年以上（含两年）取得结业合格证明的。④在乡镇从事农业技术工作不少于25年、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担任中级职务不少于10年的乡镇农业技术人员提交公开发表的论文1篇（独著）。每篇代表作应完整复印一份（即含刊物封面、目录、封底），并注明“代表作一”、“代表作二”、“代表作三”等，其中前两篇代表作作为送审代表作，均应隐去作者中英文姓名、单位、页眉、页脚，仅保留正文各单面复印二份。其它论文完整复印一份。
正常晋升和破格晋升者的论文代表作都必须是取得现任职务任职资格以来本专业论文，每篇字数在1500字以上，限独立撰写。不作为代表作的其它文章，应编写目录并装订成册。
符合《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人员职称评价改革的若干意见》（闽政办〔2016〕1号）有关论文替代规定的，可相应替代闽人社文〔2020〕140号文件中申报农业技术高级职务任职资格有关论文要求。
4.学历证书、身份证、任职资格证书、聘约、聘书、任职以来每年度的年度考核表、外语考试成绩证书、每年度继续教育学分验证、奖励证书、业务自传等各复印一份，上述材料应按顺序编写目录并装订成册。任职期间未达到继续教育学分要求的不得申报。业务自传题目为“×××同志业务工作总结”，统一用A4纸打印，字体要求仿宋体，仅限一页，可双面打印，不超过2000字。在闽台湾居民学历证书、奖励证书以及相关证照（身份证、台胞证等）各复印一份，编写目录并装订成册。
基层单位人事（职改）部门应仔细核实申报对象提交的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审查公示签印，以示负责。
5.实践能力（经历）和业绩成果需要列成清单，注明符合闽人社文〔2020〕140号文件所要求的具备条件项目，写清项目的年份、等级、名称、申报对象在项目中承担的任务和应用效果等关键信息，清单公示并盖上编制所在单位和业务主管单位印章，和相应的佐证材料各一份，装订成册。
三、其他要求
1.请各级农业职改办对申报材料按要求严格审查把关，以保证材料的真实性，《评审表》中的“任现职后主要专业技术工作业绩登记”、《申报农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简明表》、业务自传、实践能力（经历）和业绩成果清单应在本单位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申报材料中，发表论文和其他证明材料等，凡复印件（隐去姓名、单位复印的论文代表作除外）均须经设区市的职改办或农业职改办核对原件无误后，加盖审核印章。对不符合要求的送审材料应及时退回。若因此延误上报送审，责任自负。
2.往届评审未通过的对象，需取得新业绩1项以上的方可申报。新业绩应该在未通过年限之后至2025年12月31日之间取得。
3.材料上报后，除省农业职改办或省职改办要求以外，不再接受任何补充材料。
4.评审结束后，不论通过与否，材料均不退还，请申报者自留底稿。
5.各设区市农业职改办应将在闽台湾居民申报人员材料送所在设区市台办征求意见，在取得台办同意后再将材料报送所在设区市职改办审核并出具《委托评审函》。


附件3

申报农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简明表
（申报职称类型                ）
单位(盖章)：                                  申报评审专业：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现从事专  业
	

	何时何校何专业何学制毕业
	

	参加工作时    间
	
	现技术职务及确认时间
	
	现技术职务及起聘时间
	

	现任党政职    务
	
	申报何种任职资格
	
	外语考试语种成绩
	

	取得现任职务任职资格以来在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中主要成绩
	

























	
	项          目
	获奖时间、等级和授奖单位
	本人所处名次

	主要获奖
	1.
2.
…
	
	

	主要表彰
	1.
2.
…
	
	

	取得现任职务任职资格以
来主
要论
文及论文获奖
	题          目
	何时在何刊物发表
	第几作者

	
	代表作
	
	
	

	
	1.
2.
…
	
	

	继续教育学时
	

	基层连续服务经历
	

	任考
期核
	
                                             
编制所在单位：               现从事工作单位或部门：

	公示
	
                                       （公示单位职改部门盖章）


注：1.表头处“申报职称类型”栏目请填写“农业技术正高级职称”“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或者“农业技术副高级职称”。2.现从事专业应填：农学、园艺、植物保护、水产、畜牧、兽医、农业资源环境、农业机械化、农产品加工与质量安全、农村合作组织管理。3.主要获奖栏：获奖属二级证书,请在“本人所处名次”栏注明“二级证书”字样。4.代表作栏：正高级职称、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申报对象填一篇代表作。
附件4

在閩臺灣居民申報（農業技術副高級）職務任職資格簡明表
單位(蓋章)：                                  申報評審專業：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
	
	現從事專  業
	

	第一學歷何時何校何專業何學制畢業
	

	最高學歷何時何校何專業何學制畢業
	

	參加工作時    間
	
	現技術職務及確認時間
	
	申報何種任職資格
	

	取得现任职务任职资格以來在農業技術推廣工作中主要成績
	
































	畢業以來工作經歷
	起止時間
	工  作  單  位
	職   務

	
	
	
	

	
	項          目
	獲獎時間、等級和授獎單位
	本人所處名次

	主要獲獎
	1.
2.
…
	
	

	主要表彰
	1.
2.
…
	
	

	

從事專業技術工作以來撰寫的本專業論文著作總結報告


	題          目
	何時在何刊物發表
	第幾作者

	
	代表作
	
	
	

	
	1.
2.
…
	
	

	公示
	
                                             
（所在單位蓋章）



注：1.現從事專業應填：农学、园艺、植物保护、水产、畜牧、兽医、农业资源环境、农业机械化、农产品加工与质量安全、农村合作组织管理。2.主要獲獎欄:獲獎屬二級證書,請在“本人所處名次”欄注明“二級證書”字樣。3.表頭（ ）內可根據申報任職資格進行修改為「農業技術正高級」或「農業技術推廣研究員」
附件5

实践能力（经历）和业绩成果清单

姓名                                           单位                               
申报任职资格                                   申报评审专业               

	
	对应闽人社文〔2020〕140号文件所列项目
	项目
等级
	项目名称及
实施（获奖）
时间
	在项目中承担的任务和应用效果
	附件
页码

	实践能力（经历）
	
	
	
	
	

	
	
	
	
	
	

	
	
	
	
	
	

	
	
	
	
	
	

	业绩成果
	
	
	
	
	

	
	
	
	
	
	

	
	
	
	
	
	

	
	
	
	
	
	

	主管
部门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1.实践能力和业绩成果相关材料附表后，附件为复印件的需单位公示后加盖公章认定。
2.“在项目中承担的任务和应用效果”栏中，应说明本人承担的责任范围，如主持、独立、协助参与或排名位置等。
附件6

申报评审材料清单（      ）

单位                               申报专业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联系方式
何院校、何专业毕业                            学历
	《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表》
	                份

	《申报农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简明表》
	                份

	《×××同志业务工作总结》
	份

	代表作
	
	□有、□否发表


	《毕业证书》
	                 份      

	《任职资格证书》
	                 份      

	《聘书》
	                 份      

	《聘约》
	                 份      

	《外语成绩证书》
	                 份      

	《继续教育证书》
	                 份      

	《奖励证书》
	           份

	《年度考核表》
	份

	《实践能力和业绩成果清单》
	份

	《身份证复印件》
	身份证号：


注：1.请将清单打字复印贴于材料袋正面。
2.申报专业应填写为：农学、园艺、植物保护、水产、畜牧、兽医、农业资源环境、
农业机械化、农产品加工与质量安全、农村合作组织管理。 
3.代表作栏：申报对象填写一篇代表作。“□”请用“√”表示。
4.标题处（）内请填写“农业技术正高级职称”“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或者“农业技术副高级职称”
5.本表请打印。

附件7

在閩臺灣居民申報農業技術職務任職資格
評審材料清單

單位                                       申報專業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                    
何院校、何專業畢業                                   學歷
	《在閩臺灣地區居民專業技術職務任職資格評審表》
	                      份

	《在閩臺灣居民申報農業專業技術職務任職資格人員簡明表》
	                      份

	
代表作

	
	□有、□否發表


	《畢業證書》
	                   份

	《獎勵證書》
	                   份

	《身份證》
	份

	《臺胞證》
	份

	
	

	
	

	
	

	
	

	
	



注：1.請將清單打字複印貼於材料袋正面。
2.申報專業應填：农学、园艺、植物保护、水产、畜牧、兽医、农业资源环境、农业机械化、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安全、农村合作组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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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评审材料分类标识（请打印）
                                                                                  
设区市                                        申报             □正常晋升
单位                        姓名            专业             □破格晋升
                                                                                  
注：此联请打印贴于材料袋的底部（如图示）

                                                                             
   


                                                              正面


                                                                
                                                       

底部




